附件

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告知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你单位开发建设的               工程建设项目（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：               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：              ），根据《南阳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》（宛政办〔2025〕23号）规定应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
          万元。请你单位自觉遵守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相关政策规定，在申请办理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之前足额缴纳。逾期未缴纳的，征收部门将函告相关部门依照《河南省社会信用条例》采取惩戒措施，经催缴仍不缴纳的，征收部门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对告知内容如有疑问，可向             （征收机关）咨询反馈，电话：           。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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